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

:

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2012-063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14

：

30

在公司

A-1

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15

：

00-2012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15

：

00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和委托代理人共

22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19,126,9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2166%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493,009,68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136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26,117,29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798%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滨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运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9,126,98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运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之核

查意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史振凯律师、张德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2012-059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8

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获得公司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9,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1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公司保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及时归

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9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2-032

号《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部分超募资金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2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已将上述超募资金

8,0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上地支行，账号：

1100 1045 3000 5301 1840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

代表人。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2012-060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收到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电

力科学研究院转发的国家电网公司 《关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科研产业整合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家电网

科〔

2012

〕

222

号）文件，根据上述批复，国家电网公司同意

"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持有的北京科锐配电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

14.67%

股权账面价值

1.36

亿元划转至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

。

2012

年

2

月

29

日， 本公司就

该事项在中国证券报（

B020

版）、证券时报（

D39

版）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收

到国家电网公司

<

关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科研产业整合总体方案的批复

>

的公告》。

2012

年

8

月

18

日，中国电力科学院研究院（以下简称

"

中国电科院

"

）与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

"

国网电科院

"

）签署《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与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之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协议约定

国网电科院将其持有本公司

32,028,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67%

）国有股无偿划转至国网电科院。

2012

年

8

月

17

日，本公司于就该事项在中国证券报（

B003

版）、证券时报（

B3

版）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刊登了《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进展的公告》。

2012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接到中国电科院转发的国家电网公司《关于中国电科院继续持有北京科锐公

司

14.67%

股份的通知》（国家电网产业 〔

2012

〕

1693

号）， 根据上述通知， 中国电科院将继续持有本公司

14.67%

的股份，不再办理划转至国网电科院的手续。

备查文件：国家电网公司《关于中国电科院继续持有北京科锐公司

14.67%

股份的通知》（国家电网产业

〔

2012

〕

1693

号）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37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40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以传真、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9

：

00

时在贵阳市宝山北路

213

号久联华厦十

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董事罗德丕先生因公出差，特委托董事张曦女士

代为表决。 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周天爵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议案公告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资子公司贵州新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

增资子公司贵州新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1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贵州新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在省内投资组建若干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

增资子公司贵州新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1

）。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贵州新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拟参与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发起组

建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

增资子公司贵州新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1

）。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贵州新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拟承揽毕节地区工程项目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新联爆破与毕节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毕节市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 新联爆破与毕节市

政府达成合作意向，拟采取但不限于

BT

（建设

-

移交）模式等多种形式，投资并承接毕节市双山新区、新火车

站的大型土石方平场及城市主干道路建设。 项目工程建设总投资约

50-80

亿元人民币，建设合作期约

5

年。

具体内容请详见

2012

年

11

月

2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上的《关于签署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组建子公司安顺久联民爆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

权

0

票）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

设立组建子公司安顺久联民爆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2

）。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江西鄱阳国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000

吨工业炸药生产许可能力暨土地使用权转

移事宜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顺应行业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加快构建大集团大公司的步伐，扩大公司规模，进一步提升公司业

绩，公司与江西鄱阳国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鄱阳）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准备开展合作，江西

鄱阳拟将其

6000

吨工业炸药生产生产许可能力及其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

143857.13

平方米工业用地的土地

使用权转移到公司，公司支付江西鄱阳

6000

吨工业炸药生产线拆除的安置补偿款以及土地使用权价款，总

计人民币

2600

万元，此外支付

200

万元给第三方中介机构费用等。

1

、合作方基本情况：

名称：江西鄱阳国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鄱阳县芦田乡洄源村；

法人代表：王洪生；

公司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捌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改性铵油炸药生产（年产

6000

吨，有效期至

2014

年

12

月

27

日止）；

成立日期：

2005

年

3

月

28

日。

公司与江西鄱阳之间无关联关系。

2

、合作方式

公司与江西鄱阳拟向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将江西鄱阳生产点

6000

吨工业炸药生产许可能力及上述土地

使用权转移到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自筹资金支付本次合作对价，作为鄱阳生产点未来停产的安置

补偿及上述土地使用权的转移价款。 其中上述土地使用权的账面值为

598.84

万元，本次拟按账面值受让。

3

、本次合作的目的和意义

本次合作将加快行业内西部企业和中东部企业的协同，有效扩大公司的生产能力和经营规模，使公司

的综合实力和行业地位得到提升，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为股东提供良好回报。

本次合作尚需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准，待获得批准后办理协议签订及其他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037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41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子公司贵州新联爆破工程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子公司新联爆破现注册资本金为

7

亿元人民币，公司拟以现金投入方式对其增资

1.5

亿元。 资金用途如

下：

一、按照公司一体化战略发展规划和布局考虑，新联爆破在省内各地州市组建成立控股子公司工作，

预计在今年底全部完成，需投入约

5000

万元资金；

按照公司纵向延伸产业链的一体化发展战略规划，子公司新联爆破积极拓展爆破业务，在爆破作业分

级管理办法新标准出台的有利形势下，经过多重努力，拟以并购重组、股权收购等多元化形式，在全省各地

州市建立爆破服务及施工网络，组建若干控股子公司，以实现企业规模扩张及民爆终端市场的控制。 上述

并购重组完成后，将为公司进一步拓展爆破工程业务、加强对民爆器材流通领域的管控能力、挖掘利润增

长点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为进一步拓展爆破工程业务，支持新联爆破参与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发起组建，投资金

额

2

亿元，以分期到位的形式注入，首期以现金投资

1

亿元。

按照公司的总体部署，为进一步拓展爆破工程业务，公司拟以新联爆破为主体参与发起组建贵安新区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投资公司），投资金额

2

亿元，以分期到位的形式注入，首期以现金投资

1

亿元。

拟设立的开发投资公司为国有控股、省管大（一）型国有企业，由省财政、贵阳市政府、安顺市政府和有

实力的企业共同发起组建，注册资本

100

亿元。 首期到位资金

50

亿元，后期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和省级财政

预算、专项资金、开发投资收益、增量资产及土地资产等。 开发投资公司主要承担贵安新区内的重大基础设

施和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开发、基础产业投融资、建设和资本运作等。

公司与拟设立的开发投资公司的其他发起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参与发起组建开发投资公司，可以为公司提供新的市场机会，参与贵安新区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建设

等，并且能够为公司的民爆产品开辟新的销售渠道，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037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42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组建子公司安顺久联民爆

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工信部《关于民用爆炸物品行业技术进步的指导意见》及《关于提升工业炸药生产线本质安全生产水

平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民爆行业产品的发展方向， 并对现有生产线限制和淘汰技术提出了具体要

求。 按照要求，民爆器材生产企业必须逐步淘汰现有粉状炸药品种，并对部分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进行技

术改造。 随着贵阳市工业化、城镇化的建设和发展，公司在贵阳附近的贵阳久联、

9844

分公司和

9855

分公司

生产点的发展用地受到了制约，不适宜进行就地的技术改造，异地技术改造已势在必行。

由于异地调迁的需要，同时也考虑未来贵州省加大交通基础设施、资源深加工、能源等方面的投资力

度从而对民爆产品的需求的快速增长，充分释放公司炸药生产许可能力，将公司的增量产能转化为现实经

济效益。 公司拟将投资设立安顺久联民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

亿元，选址位于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

镇、蔡官镇、七眼桥镇交界处，距离安顺市约

20km

，新建炸药生产基地规模为年产

50000

吨。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嘉陵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６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资产处置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决议，公司拟处置老厂区不搬迁的资产。

该批处置资产将本着依法合规、保值增值、收益最大化的原则，结合公司搬迁时间进度要求和资产类别，

将资产分类分批进行处置。 中介机构对该批资产进行了价值评估，评估值为

２

，

７１１．８９

万元。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Ｏ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嘉陵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7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生产、销售摩托车数据如下：

生产（辆） 销售（辆）

本月 本年累计 本月 本年累计

４９

，

６８５ ４１２

，

４８３ ２７

，

１３７ ４１７

，

４３７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Ｏ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８

证券简称：万方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况

根据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与自然人刘志峰（持有绥芬河市盛泰

经贸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书》，公司拟收购刘志峰持有的绥芬河市盛泰经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盛泰经贸”）

９０％

的股权。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签署

＜

股权收购意向书

＞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３５

）。

鉴于公司对盛泰经贸的尽职调查工作已经完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公司与刘志峰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

议》，以人民币

２

，

９１８

，

９９３

元收购刘志峰持有的盛泰经贸

９０％

股权。 该部分股权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已将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并于

１１

月

２０

日完成了本次股权收购，

取得盛泰经贸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由于本次交易的

成交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且绝对金额低于一千万元，因此本次交易无须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自然人：刘志峰，男，身份证号码：

２３２３３０１９８６０８０３ＸＸＸＸ

住址：黑龙江省庆安县大罗镇

刘志峰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不会造成

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绥芬河市盛泰经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峰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公司注册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

３０１

国道北（兴华公司办公楼

３０１

室）

营业执照：

２３１０８１１０００２７４７４

注册资金：

４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木材加工、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向毗邻国

家和地区开展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刘志峰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二）交易标的的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聘请了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收购的盛泰经贸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依据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 《绥芬河盛泰经贸有限公司财务报表之审计报

告》（大信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０１０４

号），该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科 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度

资产总额

８２９．７３ ９８９．８９

负债总额

５０５．４０ ７０３．１２

净资产

３２４．３３ ２８６．７７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３７．５６ －９１．８１

净利润

３７．５６ －９１．８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６．８４ －６６６．９０

（三）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

该公司成立后并未开展业务， 待取得货物进出口资质后， 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开始开展木材销售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该公司已支付预付账款

６２８

万元，木材销售对象为国内的造船厂及铁路等企业。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定价方式：协商确定。

定价依据： 以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净资产额为基准，收购盛泰经贸

９０％

股权的转让价格

确定为人民币贰佰玖拾壹万捌仟玖佰玖拾叁万元整（

￥２

，

９１８

，

９９３．００

元 ）。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确定为人民币贰佰玖拾壹万捌仟玖佰玖拾叁万元整（

￥２

，

９１８

，

９９３．００

元 ），股权转

让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金额为人民币贰佰万元整（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万方地产应于本协议生效的五个工

作日内向刘志峰支付；第二期金额为人民币玖拾壹万捌仟玖佰玖拾叁万元整 （

￥９１８

，

９９３．００

元），万方地产

应于股权转让完成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刘志峰支付。

第二条 股权转让流程

２．１

交易程序安排

２．１．１

本协议签订后【

３

】个工作日内刘志峰向万方地产提供目标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目标公

司各股东内部有效决议文件。 刘志峰应当负责依据本协议约定修订、签署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所有相

关文件。

２．１．２

自刘志峰根据上款约定准备股权转让的全部文件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应共同办理目标公

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共同完成目标公司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２

过渡期安排

２．２．１

自双方签署本协议之日起至目标公司整体移交日的前一日历日，为本次股权转让的过渡期间。

２．２．２

在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仍由刘志峰派人经营和管理，但除目标公司原有协议继续履行以及因日常

经营管理所发生的合理负债外，目标公司不得签署任何新的协议、不得新增任何负债（包括或有负债）。

２．２．３

在过渡期内，刘志峰应促使目标公司本着合理谨慎以及最大诚信的原则进行经营管理，且不得从

事任何使目标公司及其名下资产不正当地减损或贬值的行为（包括不作为）。

２．２．４

在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处置目标公司股权（包括设定质押、抵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措施），不得就上述事宜与任何第三方进行磋商、签署意向书或正式协议。

六、交易履行情况

１

、公司于

１１

月

２０

日完成了本次股权收购，并取得盛泰经贸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姓名 营业执照 住址

持有股权

（万元）

占比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９３５１１０

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

１２６

号

３６０ ９０％

刘志峰

２３２３３０１９８６０８０３ＸＸＸＸ

黑龙江省庆安县大罗镇

４０ １０％

２

、公司已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完成了全部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控股一家从事木材加工和销售的贸易公司，该公司目前已有经营团队开展

正常业务，因此不会对公司进入新的业务领域造成影响。在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对相关管理人员进

行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培训，以保证公司的规范运做。

２

、本次收购有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增加业务种类，为公司增加非房地产类业务收入创造机会，有利于

改善现有财务状况。

八、备查文件

１

、股权转让协议

２

、工商查档文件

３

、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８

证券简称：万方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万方天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天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９９．８％

）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经过竞标，万方天成被北京市

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门头沟区分中心（以下简称“土储门头沟分中心”）确定为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高新技术

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含“三定三限三结合”定向安置房项目）的一级开发中标人。 公告详见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竞得北京市

门头沟区石龙高新技术用地土地一级土地开发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万方天成与土储门头沟区分中心签署了《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高新技术用地土地一

级开发监管委托协议》（以下简称“《土地一级开发监管委托协议》”），由万方天成实施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

高新技术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管理费按照经审计审定的土地一级开发总成本（不含安置房资金缺口、管

理费及税费）的

８％

计取。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万方天成与土储门头沟区分中心签署了《门头沟“三定三限三结合”定向安置房项目

建设委托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安置房建设委托框架协议》”），确定万方天成为门头沟石龙高新技术用地

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三定三限三结合” 定向安置房项目开发建设主体，负责项目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定向安置房建设及安置房销售工作。

３

、土储门头沟区分中心与万方天成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关易。

一、合同风险提示

（一）合同的生效条件

《土地一级开发监管委托协议》和《安置房建设委托框架协议》自土储门头沟区分中心与万方天成双方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合同的履行期限

１

、《土地一级开发监管委托协议》：协议约定的土地一级开发周期为

１８

个月，土地一级开发周期自取得

立项批复之日起开始计算，本项目在开发周期内应按照获批的土地一级开发实施方案组织完成相关一级开

发工作，并满足土地入市交易的基本要求。

２

、《安置房建设委托框架协议》：自取得立项批复之日起

３６

个月。

（三）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１

、按照《土地一级开发监管委托协议》的约定，万方天成负责自筹土地一级开发资金，办理相关手续，如

因资金未能及时、足额到位，或不能按照协议约定完成土地一级开发工作且不是由于不可抗力、国家或地方

法规政策调整、政府行为或甲方原因造成的，逾期超过

３０

日，将存在土储门头沟分中心单方解除协议的风

险。

２

、鉴于土地收储和土地一级开发为政府主导行为，公司只作为社会投资人参与，且投入资金较大、开发

周期长，如因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国家土地政策调整、房地产市场波动等因素，如土地一级开发完毕后，未能

通过招拍挂的形式完成土地出让，存在不能按计划时间实现收入、回收资金的风险。

３

、按照《安置房建设委托框架协议》的约定，如万方天成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标准完成工作超过

６

个月的，将存在土储门头沟分中心单方解除协议的风险。

（四）由于合同签订的时间已接近年末，且尚需办理立项手续，因此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

重大影响。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一）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门头沟区分中心

法定代表人：杨翼

资金来源：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

５．００

万元

举办单位：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门头沟分局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

４８

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按照管理权限，负责辖区土地储备资源的 、统计和分析，承担土地开发整理和土地开

发复垦方面的事务性工作。

（二）北京万方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晖

注册资本：

５１００

万元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南路

１

幢

５Ａ－２９５

室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

（三）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上市公司与土储门头沟分中心未发生任何交易。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土地一级开发监管委托协议》

甲方：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门头沟区分中心

乙方：北京万方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项目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高新技术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２

）项目位置：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

３

）四至范围：东至：西苑路；南至：莲石路绿化带北沿线；西至：石龙开发区产业孵化中心二期

Ａ

区项目东

边界、栗元庄村；北至：北京锅炉厂南路 。

４

）土地总面积为：

６３６４００

平方米；

５

）土地现状情况：集体土地面积：

６２３１００

平方米；

６

）国有土地面积：

１３３００

平方米；

７

）土地规划情况： 建设用地面积为：

４４８５００

平方米；

８

）代征道路用地面积为：

１２２３００

平方米；

９

）水域面积为：

２９３００

平方米；

１０

）代征绿化用地面积为：

３６３００

平方米。

具体土地一级开发规划用地范围、数据及标识以规划部门核发的土地储备前期整理规划条件及拨地钉

桩为准。

２

、项目开发周期：

本协议约定的土地一级开发周期为

１８

个月，土地一级开发周期自取得立项批复之日起开始计算，本项

目在开发周期内应按照获批的土地一级开发实施方案组织完成相关一级开发工作，并满足土地入市交易的

基本要求。

３

、本项目土地一级开发管理费按照经审计审定的土地一级开发总成本（不含安置房资金缺口、管理费

及税费）的

８％

计取，甲方将根据有关政策，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

４

、结算方式：

土地一级开发项目达到入市要求后，乙方需正式向甲方提出土地一级开发工作验收申请，甲方收到乙

方验收申请后予以答复。符合验收条件的，经验收通过并完成入市交易工作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

定，进行土地开发补偿费的返还。

５

、违约责任：

１

）如乙方监管资金未能及时、足额到位，则甲方可根据项目进展及本协议履行情况自行考虑并决定向

乙方收取违约金；甲方决定收取违约金时，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土地一级开发利润的

１％

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超过

３０

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直接从保证金中扣除相应额度的违约金。

２

）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土地一级开发工作且不是由于不可抗力、国家或地方法规政策调整、

政府行为或甲方原因造成的， 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土地一级开发利润的

１％

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甲方有权直接从保证金中扣除相应额度的违约金。 超过

３

个月的，甲方有权向乙方发出《终止协议通知

书》或在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网站上发布《终止协议通知书》，单方解除本协议。如因不可抗力和国家政

策调整，乙方不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土地一级开发工作，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二）《安置房建设委托框架协议》

甲方：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门头沟区分中心

乙方：北京万方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项目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高新技术产业用地三定三限三结合定向安置房项目

２

）项目位置：项目位于门头沟永定镇，石门营环岛东，莲石西路以北，东至规划上园路，南至规划沙石坑

西侧路西段，西至规划华园路，北至规划新路；

３

） 项目规模：项目用地总面积

５．９９

公顷，其中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２．５９

公顷，代征地

３．４

公顷（最

终以钉桩成果为准），规划建筑规模约

４．２４

万平米（具体数据以最终政府主管部门批复文件为准）。

４

）开发模式：本项目按照“三定三限三结合”的模式开发建设。

５

）项目实施周期：自取得立项批复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２

、项目建设内容：

根据“三定三限三结合”方案要求，乙方负责项目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定向安置房建

设及安置房销售工作，同时负责安置房“三定三限”方案编制、项目立项、规划、土地、建设等相关手续的办

理。

３

、项目建设资金及总成本：

１

）根据“三定三限三结合”方案要求，项目建设资金原则应由乙方自筹，资金缺口及实际融资费用经中

介机构审计认定后可计入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高新技术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开发成本。

２

）根据《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建设项目征收集体土地涉及农村居民点搬迁需要建设定向安置房供地

办法的初步意见》（京国土市〔

２００７

〕

７７４

号）的要求，项目建设总成本由项目一级开发成本、房屋建造成本、出

让金、相关税费、按照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合理利润率（

３％

）组成。

４

、违约责任：

乙方若未按合同文件规定的期限和标准完成所委托工作， 且不是由于不可抗力或甲方违约造成的，则

乙方必须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 乙方任何一项工作每延期一日按总投资的千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违约金的最高限额为该项工作总投资的百分之十。如乙方超过约定期限六个月仍不能履行，致使协议不

能继续履行或履行已无必要， 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并要求乙方按该项工作总投资的百分之十支付违约

金。 乙方应付的违约金、违约期内银行贷款利息（利息按利息起算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应在明确责任

后七日内偿付，否则甲方有权按逾期付款要求乙方偿付逾期应支付的违约金利息。

如遇国家相关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致使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双方可协商解除或

变更本协议。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根据《土地一级开发监管委托协议》的相关条款约定，公司将在完成土地交易后获取经审计审定的

土地一级开发总成本（不含安置房资金缺口、管理费及税费）的

８％

的开发利润；根据《安置房建设委托框架

协议》的相关条款约定，公司通过安置房销售可获取项目建设总成本的

３％

的合理利润，皆有利于公司的持

续盈利。

（二）鉴于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投入资金较大、开发周期长，为保证项目顺利开展，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系万方源的母公司，持有万方源的

９２．４４％

股权）承诺在万方天成取得中标通知书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

上市公司无偿提供人民币

６

亿元的资金支持，作为该项目的启动资金。 该笔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转入万

方天成账户，因此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现金流造成影响。

（三）协议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造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协议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１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高新技术用地土地一级开发监管委托协议》

２

、《门头沟“三定三限三结合”定向安置房项目建设委托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2012-043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佳

女士的通知，截至

2012

年

11

月

28

日，王佳女士通过股票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49,501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0.12%

，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姓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佳女士。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时间：

王佳女士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首次增持公司股份，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对外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详见公司

2012

年

11

月

3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编号为

2012-043

的

公告）。

三、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本公司未来长期发展的信心， 着眼于维护公司二级市场股价的

稳定，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民的利益，王佳女士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通过股票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

249,50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2%

，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目前暂无其他增持计划。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

、增持期间：

2012

年

11

月

28

日

2

、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3

、增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王佳女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49,501

股，平均价格为

12.614

元

/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12%

。

4

、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前，王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77,021,7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11%

；完成增持后，王佳女士持

有公司股份

77,271,2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23%

。

5

、增持承诺履行情况：

王佳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

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在增持完成

后

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其他说明：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

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六、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上海瑛明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增持人王佳女士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增持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0747

证券名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2012-34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

O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9

：

30

在期货大厦

A

座

36

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共

502

名，代表股份

180,459,1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96%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名，代表股份

129,098,626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13%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91

名，代表股份

51,360,54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代威先生主持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1,474,343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95.02%

；

反对

6,725,338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3.73%

弃权

2,259,491

股

,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1.25%

2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关联股东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同意

49,916,443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84.66%

；

反对

8,368,238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14.19%

弃权

674,491

股

,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1.15%

3

、审议《关于

<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关联股东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同意

49,916,443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84.66%

；

反对

6,523,738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11.06%

弃权

2,518,991

股

,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4.28%

4

、审议《关于

<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

的

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1,414,843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94.99%

；

反对

6,397,438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3.55%

弃权

2,646,891

股

,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1.46%

5

、审议《关于

<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1,600,943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95.09%

；

反对

6,380,438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3.54%

弃权

2,477,791

股

,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1.37%

6

、审议《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

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关联股东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同意

50,091,943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84.96%

；

反对

6,397,438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10.85%

弃权

2,469,791

股

,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4.19%

7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关联股东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同意

49,914,843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84.66%

；

反对

6,557,538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11.12%

弃权

2,486,791

股

,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4.22%

8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免除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关联股东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同意

50,091,943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84.96%

；

反对

6,380,438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10.82%

弃权

2,486,791

股

,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4.22%

9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1,683,243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95.14%

；

反对

6,384,138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3.54%

弃权

2,391,791

股

,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1.32%

10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分红政策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1,728,807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95.16%

；

反对

6,243,574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3.46%

弃权

2,486,791

股

,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1.38%

11

、审议《关于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1,728,807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95.16%

；

反对

6,243,574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3.46%

弃权

2,486,791

股

,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1.38%

12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1,691,107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95.14%

；

反对

6,243,574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3.46%

弃权

2,524,491

股

,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股的

1.40%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包敬欣、马男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

室召开。

（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共计代表股份

２４０

，

９５２

，

０８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

的

６２．２６％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东

６

家，代表股份数

２４０

，

９５２

，

０８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２．２６％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统计，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数量为

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０％

。

（三）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网络投票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的投票系统进行，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焦云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３

人，独立董事黄金干先生、独立

董事秦雪军先生、独立董事王晓明、董事焦贵金、董事刘新宝、董事孙明君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公

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股）

赞成比例

（

％

）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４０

，

９５２

，

０８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修订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２４０

，

９５２

，

０８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修订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２４０

，

９５２

，

０８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黑龙江政通律师事务所谢福玲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

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黑龙江政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1

2012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